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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菏泽市东明县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D-201914-123 2019-11-17 菏泽市 东明县 陆圈镇

东明金利

源建材有

限公司

菏 泽 市 东

明县S346

超标排污或

未执行超低

排放标准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：1.企业委托山东天衡食品检测有限

公司出具的2019年4月15日有组织废

气检测报告（TH2019-HJ0416002）显示，

氮氧化物第一次折算浓度为713mg/m
3
、

第二次折算浓度为755mg/m3、第三次折

算浓度为740mg/m
3
，均超过《山东省工

业 炉 窑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DB37/2375-2013）中表2中以煤为燃

料的炉窑氮氧化物排放限值（300mg/m
3
）

要求；2.2019年 9月 18日有组织废气

检测报告（TH2019-HJ0922002）中显示

氮氧化物第一次折算浓度719mg/m
3
、第

二次折算浓度795mg/m3、第三次折算浓

度780mg/m
3
，也均超过《山东省工业炉

窑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DB37/2375-2013）中表2中以煤为燃

料的炉窑氮氧化物排放限值（300mg/m
3
）

要求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对符合

处罚条件的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九十九条查处超

标排污行为,拒不改正

的，实施按日连续计罚；

对不能立案处罚的，开展

监督性监测。

2019-12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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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
污染源

地址
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SD-201914-124 2019-11-06 菏泽市 东明县 /

东明万吉

天然气门

站北侧无

名堆场

菏 泽 市 东

明县S262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在东明万吉天然气门站北

侧无名堆场发现大量建筑废料（含易引

起扬尘的细小渣土）露天堆放，未进行

苫盖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一百一十七条，立案处

罚。

2019-12-30


